2025年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

乳品加工技术中心开放课题申请指南
为鼓励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绿研院）乳品加工技术研究中心的开放运行，加速促进学术交流，支持一批发展潜力大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一批创新能力强的杰出青年科技人才，造就一批支持绿研院发展的创新团队，进一步提升绿研院乳品加工技术方面的科技创新能力，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设立2025年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乳品加工技术开放课题基金，引导科研人员将学术兴趣与绿研院发展需求相结合，加强应用基础研究，解决绿研院发展中面临的科学问题，力争取得更多用于解决绿研院乳品加工技术方面实际问题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成果。支持与绿研院乳品中心目前主要研究方向相关的研究项目，接受国内外各高等院校、各科研机构的相关研究人员尤其是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积极申报课题并开展研究工作。

一、申请条件

1.开放基金课题的申请者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中级及中级以上职称或具有同等研究能力的研究人员；

（2）已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

（3）博士后人员。

2.申请者需围绕以下研究方向进行课题申请：

（1）水牛乳蛋白的营养价值和功能评价

阐明水牛乳与牛乳在乳蛋白组成和特征性蛋白分子方面的差异；分析水牛乳与牛乳在蛋白水解肽组学方面的差异；评价水牛乳蛋白及其水解肽对免疫调节和营养代谢的影响；开发基于水牛乳蛋白的功能性营养制品的可行性，为高附加值水牛乳制品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2）水牛乳脂肪营养价值和功能评价

采用脂质组学技术，分析水牛乳与牛乳在总脂肪酸组成、甘油三酯（TAG）sn-位分布及MFGM功能性脂质上的差异；比较水牛乳脂肪与普通牛乳脂肪的消化速率、游离脂肪酸释放规律及脂解产物的差异，探究其消化特性与脂质结构的关系；评价水牛乳特征性脂质组分对脂质代谢、肠道屏障功能作用并阐明其潜在机制；开发富含特定功能性脂质的水牛乳稀奶油的可行性。

（3）水牛乳低聚糖营养价值和功能评价

采用糖组学技术全面定性、定量分析水牛乳与普通牛乳低聚糖的组成与结构差异，建立水牛乳低聚糖数据库；研究不同加工工艺（巴氏杀菌、UHT、喷雾干燥）对水牛乳低聚糖含量和结构的影响，确定最佳加工条件；通过体外和体内模型，探究水牛乳低聚糖对肠道屏障功能及代谢健康的功效及作用机制；探索水牛乳低聚糖在婴幼儿配方食品、功能性食品及膳食补充剂中的应用潜力。

（4）水牛乳掺杂牛乳的检测方法

发现并验证可用于区分水牛乳和牛乳的蛋白质标志物和小分子代谢物标志物；基于质谱等检测技术，建立可精确定量掺杂比例的绝对定量方法，作为评价其他快检方法的“金标准”；开发免疫层析试纸条和/或近红外光谱或其它等效技术等快速检测方法，实现现场、低成本、高通量筛查；对所建立的方法进行方法学验证，并在实际样品中进行测试，形成技术规范或标准草案。

3.申请者具有乳品加工技术的研究经历，或乳品加工技术相关研究经历，且应得到所在单位的同意。申请手续完备，所需资料齐全。

二、开放课题申请要求

1.申请开放课题基金需按照规定的格式真实填写《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2025年乳品加工技术开放课题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并于截止时间前发送至指定邮箱：kjcxmglk2020@163.com，申请人应该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保密性负责。

2.在撰写申请书之前要认真阅读本《指南》。在撰写申请书时严格按照要求填写相关内容。

3.申请书应当由申请人本人撰写，申请人应规范个人简历填写，并注意在申请书中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及涉密、敏感的内容。

4.项目获得立项后，申请人应为课题负责人，课题负责人不得更改计划书内容。
5.凡涉及实验动物的项目,应严格遵守科学伦理、实验动物等有关规定的要求，申请时须提供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查意见，并以PDF文件报送材料原件电子版至指定邮箱kjcxmglk2020@163.com。
三、课题经费管理

1.2025年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乳品加工技术开放课题基金资助经费2万元/项。

2.开放课题经费必须专款专用，在具体使用过程中需按计划执行，按规定程序审批。课题经费全部用于课题内容相关的费用支出。

3.经费报销分两次，需向绿研院提交课题经费票据，由绿研院处理核销，绿研院将根据课题中期进展情况，决定另外50%经费的支出。

4.课题结题后，结余经费和利用开放课题经费购置的仪器、材料将留在绿研院乳品加工技术研究中心。

5.将与承担单位签订协议，对于未完成考核指标的课题，视情况追回部分或全部课题经费。 

四、开放课题管理

1.开放课题实施期限一般1年。
2.在课题实施过程中，课题负责人应每半年向绿研院提交课题实施进展报告，以方便绿研院对开放课题进行有效管理。

3.在课题实施过程中，原则上不允许随意更改原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

4.在开放课题基金资助下取得的论文、专著等研究成果，申请人应是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成果由申请人员所在单位与绿研院共享。发表论文等科技成果均要以第一标注单位“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为发表单位，第一作者的单位需加注“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Heilongjiang Green Food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同时需标注“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乳品加工技术中心开放课题资助”（Funded by the Dairy Processing Technology Opening Project of Heilongjiang Green Food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5.开放课题研究期满，需在1个月内提交结题报告，并附相关的研究成果证明和正式发表的论文。结题报告内容应包括工作总结、课题完成情况、成果目录和论文目录等。结题报告经项目合作者审查签署意见后，绿研院将组织课题验收。逾期不按要求提交结题报告者，将被取消其今后申请绿研院相关科研项目的资格，并返还已使用的课题经费，并通报其工作单位。

结题要求：要求课题负责人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至少发表1篇在《中国乳品工业》或EI或SCI源期刊论文；研究课题结束后，课题负责人需向绿研院提交下列技术档案资料清单：研究工作结题报告、已发表及已正式录用的符合署名要求的学术论文、课题获奖证书等其它与本课题相关的成果证明材料。
五、科研诚信要求

为规范开放课题申请，保证基础信息真实准确，防范科研不端行为，针对申请书撰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申请人、参与者和依托单位提出以下科研诚信要求：

1.关于个人信息

（1）开放课题应当由申请人本人申请，严禁冒名申请，严禁编造虚假的申请人及参与者。

（2）申请人及参与者应当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同时申请人还应当对所有参与者个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严禁伪造或提供虚假信息。

（3）申请人及参与者填报的学位信息，应当与学位证书一致，应当真实、准确填写正式合规的聘用职称信息，严禁伪造或提供虚假职称信息。

（4）申请人应当真实、规范填写个人简历，严禁伪造或篡改相关信息。

2.关于研究内容

（1）申请人应当按照本《指南》的要求填写申请书，如实填写，严禁抄袭剽窃或弄虚作假。

（2）申请人及参与者在填写论文、专利和奖励等研究成果时，应当规范列出研究成果的所有作者署名，准确标注，不得篡改作者顺序，不得虚假标注第一或通讯作者。

（3）申请人及参与者应严格遵循科学界公认的学术道德和行为规范，不得使用存在伪造、篡改、抄袭剽窃、委托“第三方”代写或代投以及同行评议造假等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成果。
（4）申请人不得将已获资助项目重复申请；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类型项目申请；受聘于一个以上依托单位的申请人，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通过不同依托单位提出申请；不得将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项目，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提出申请。

3.关于责任要求

（1）申请人应当将申请书相关内容及科研诚信要求告知参与者，确保参与者全面了解申请书相关内容并对所涉及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合规性负责。

（2）依托单位应当对申请人的申请资格负责，严禁申请人跨独立法人机构申报，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合规性进行审核。

4.关于责任追究

申请人及参与者违反以上要求的，一经发现，将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并将调查处理结果通知申请人及参与者所在单位。
